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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
枣庄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枣 庄 市 财 政 局
枣 庄 市 教 育 局

枣发改价格〔2020〕304 号

关于贯彻《山东省幼儿园收费管理办法》

的实施意见

各区（市）发改局、财政局、教体局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山东省幼儿园收费管理办法》（鲁发改成

本〔2019〕1222 号），进一步规范幼儿园收费管理，维护学前

儿童和幼儿园的合法权益，促进学前教育健康发展，现提出以下

意见，请一并认真贯彻执行。

一、依法制定幼儿园保育教育费、住宿费标准

（一）公办幼儿园保育教育费（以下简称保教费）、住宿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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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行政府定价

1．市直公办幼儿园保教费、住宿费标准，由枣庄市教育主

管部门提出意见，经枣庄市发展改革委、财政局审核，报枣庄市

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。

2．各区（市）辖区内公办幼儿园保教费、住宿费标准，由

所在区（市）教育行政部门提出意见，经同级发改局、财政局审

核，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。

（二）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和其他非营利性民办幼儿园保教

费、住宿费实行政府指导价

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保教费、住宿费标准，由所在区（市）教

育行政部门审核，报同级发展改革部门核准。

按照《山东省民办学校分类审批登记实施办法》（鲁教民发

〔2019〕1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已完成分类登记、为非营利性质的，

或未完成分类登记、目前在民政部门登记为民办非企业法人的，

上述民办幼儿园的保教费、住宿费标准，由所在区（市）教育行

政部门审核，报同级发展改革部门核准。

（三）营利性民办幼儿园保教费、住宿费标准实行市场调节

价

营利性民办幼儿园应当遵循公平、合法和诚实信用的原则，

依据办园成本、服务内容、服务质量、社会承受能力及市场状况

等合理制定保教费、住宿费标准。幼儿园应当与儿童家长签订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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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，明确收费标准、收费方式、退费办法，以及双方的权利、责

任、义务。调整保教费、住宿费标准的，应当在广泛征求家长意

见的基础上，经园务委员会研究决定后，于秋季开学 3 个月前向

社会公示。

二、依法规范幼儿园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项目

（一）服务性收费

服务性收费指幼儿园在完成正常的保育教育外，为在园儿童

提供的由家长自愿选择的服务而收取的费用。

1．伙食费：幼儿园为在园儿童生活提供伙食的，可收取伙

食费（含营养点费）。伙食费按天计算按月收取，每月应根据儿

童实际在园就餐天数结算，按月结清，多退少补。幼儿园应当于

次月 15 日前向家长公布伙食费收支情况。

2．校车服务费：幼儿园应当与儿童家长签订协议，明确服

务内容、收费标准以及双方的权利、义务。

（二）代收费

代收费是指幼儿园为方便儿童在园学习和生活，在家长自愿

的前提下，为提供服务的单位代收代付的费用。

1．床上用品费：幼儿园为新入园或在园幼儿代购的被褥及

床单、被套等床上用品费用，按采购合同载明的实际进价收取。

收费前，幼儿园应公示床上用品的采购合同和每项实际进价，供

家长自愿选择，不得强制统一配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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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居民基本医疗保障费：按照《枣庄市居民基本医疗保险

暂行办法》规定收取。

3、儿童人身意外伤害保险：个人自愿加入并由幼儿园代收

代付意外伤害保险费用。

三、明确幼儿园收、退费方式及资助政策

（一）幼儿园收、退费政策

1．幼儿园保教费、住宿费按月、季度或学期收取，不得跨

学期收取。

2．公办幼儿园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和其他非营利性民办幼

儿园幼儿因故请假整月未入园的，考虑管理费用支出等因素，保

教费、住宿费按收费标准的 50%退费；累计在园时间不足当月法

定工作日总天数一半（含一半，向下取整天数，下同）的，保教

费、住宿费按收费标准的 30%退费；累计在园时间超过当月法定

工作日总天数一半的，不退费。办理退园（转园）手续的，幼儿

累计在园时间不足当月法定工作日总天数一半的，保教费、住宿

费按收费标准的 50%退费，超过当月法定工作日总天数一半的，

不退费；全月未在园的，全额退还当月已收保教费、住宿费；按

季度或学期预收取费用的，剩余月份保教费、住宿费全额退还。

因公共卫生安全等不可抗力因素，政府有关部门要求幼儿园暂时

停园（班）的，所收费用应当按暂时停园（班）的实际天数计退

或抵顶后续收费。伙食费按当月未进餐的天数计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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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营利性民办幼儿园的退费根据幼儿园和儿童家长签订的

包含收费退费办法的协议约定执行。

（二）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幼儿、孤儿和残疾幼儿收费减免和

资助政策按照财政、教育、民政等有关部门规定执行。

四、依法开展成本调查或监审，严格履行法定程序

（一）市、区（市）发展改革部门应当加强幼儿园保教费定

价成本的调查或监审。公办幼儿园每 3 年进行一次保教费定期成

本调查或监审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和其他非营利性民办幼儿园实

行定调价成本调查或监审。对公办幼儿园的成本调查或监审报告

应当抄送同级财政、教育部门。

公办幼儿园确需调整保教费、住宿费标准的，教育行政部门

应当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基础上研究提出调整意见，根据价格

管理权限报同级发展改革部门、财政部门依法履行调整程序。调

整公办幼儿园保教费需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。公办幼儿园的保教

费、住宿费标准调整应当自秋季开学起执行。

调整意见包括幼儿园建设管理情况、年度收费开支、保教费

调整幅度、调整理由、调整后的收费增减额、调整后对社会负担

和幼儿园收支影响，以及发展改革、财政等部门要求提供的其它

情况。

（二）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和其他非营利性民办幼儿园保教

费、住宿费标准确需调整的，由所在区（市）教育行政部门提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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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整建议，由所在区（市）发展改革部门核准。普惠性民办幼儿

园以及其他非营利性民办幼儿园保教费、住宿费标准调整应当自

秋季开学起执行。

调整建议包括幼儿园性质认定情况、建设管理情况、年度收

费开支等，以及发展改革部门要求提供的其它情况。

五、明确职责分工

（一）市、区（市）发展改革部门要完善幼儿园收费政策实

施后评估、收费标准动态调整机制，原则上每 3-5 年核定一次保

教费标准。严格按照价格管理权限和《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》，

依法开展成本调查或监审，严格履行法定程序。

（二）市、区（市）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对幼儿园的业务指

导，牵头做好幼儿园发展规划、类别等级管理等工作。

（三）市、区（市）财政部门要按照我市学前教育规划要求，

持续扩大政府公共财政投入，完善幼儿园经费保障，确保学前教

育公益属性和教育成本的合理分担。

六、加强监督管理

（一）幼儿园除依法收取保教费、住宿费、服务性收费和代

收费项目外，不得以任何名义收取与幼儿入园挂钩的建园费、赞

助费、捐资助学费、入园押金等其他费用；不得以开办特色班、

实验班、兴趣班为由另外收取费用，不得收取讲义资料、图书阅

览、取暖降温、饮水、校园安全保卫、午休管理等与保育教育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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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关联的服务性收费。

（二）公办幼儿园收取的保教费、住宿费按照行政事业性收

费管理，收费使用财政部门统一监制的财政票据，收费收入全额

上缴财政，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。其他幼儿园收费使用税务部门

统一印制的税务票据。

（三）幼儿园应按照有关会计制度要求，建立健全财务管理

和会计核算制度，实行财务公开。

实施意见自 2020 年 11 月 1 日起执行。

附：《关于印发山东省幼儿园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鲁发

改成本〔2019〕1222 号）

枣庄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枣庄市财政局 枣庄市教育局

2020 年 10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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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抄送:枣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。

枣庄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0 年 10 月 15 日印发


















	2、居民基本医疗保障费：按照《枣庄市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暂行办法》规定收取。



